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審上字第940號

上  訴  人  吳曜辰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陳博文律師

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張麗惠等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上訴人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。

    理      由

一、按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解期日到場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

新臺幣3,000元以下之罰鍰，其有代理人到場而本人無正當

理由不從前條之命者亦同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409

條第1項規定所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排除侵害事件，兩造前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同意

移付調解後，於同年9月30日上午11時行調解程序，上訴人

無正當理由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經電話詢問後表示因被上訴

人於另案訴訟無調解意願，故上訴人亦改變主意，不願再於

本件調解等情，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、本院通知函、

送達證書、調解程序報到單、回報單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

53至65頁、第73至77頁）。考量本件上訴人既已委任律師為

代理，且上訴人本人亦可遵期到場，惟上訴人未事先陳明本

院，僅憑己意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參與調解，致被上訴人及

本院調解委員於調解室空等，並造成本院調解資源之浪費，

此為上訴人未盡其依法到場之程序義務，爰依首揭規定裁定

上訴人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鍰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十六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俊廷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呂綺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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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楊惠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書記官  謝文傑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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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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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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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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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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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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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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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div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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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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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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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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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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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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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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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審上字第940號
上  訴  人  吳曜辰  


訴訟代理人  陳博文律師
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張麗惠等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上訴人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。

    理      由
一、按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解期日到場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3,000元以下之罰鍰，其有代理人到場而本人無正當理由不從前條之命者亦同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409條第1項規定所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本件排除侵害事件，兩造前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同意移付調解後，於同年9月30日上午11時行調解程序，上訴人無正當理由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經電話詢問後表示因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無調解意願，故上訴人亦改變主意，不願再於本件調解等情，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、本院通知函、送達證書、調解程序報到單、回報單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至65頁、第73至77頁）。考量本件上訴人既已委任律師為代理，且上訴人本人亦可遵期到場，惟上訴人未事先陳明本院，僅憑己意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參與調解，致被上訴人及本院調解委員於調解室空等，並造成本院調解資源之浪費，此為上訴人未盡其依法到場之程序義務，爰依首揭規定裁定上訴人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鍰。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二十六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林俊廷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呂綺珍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楊惠如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  書記官  謝文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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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代理人  陳博文律師

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張麗惠等人間請求排除侵害事件，本院

裁定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人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。

    理      由

一、按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解期日到場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

    新臺幣3,000元以下之罰鍰，其有代理人到場而本人無正當

    理由不從前條之命者亦同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409

    條第1項規定所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排除侵害事件，兩造前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同意

    移付調解後，於同年9月30日上午11時行調解程序，上訴人

    無正當理由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經電話詢問後表示因被上訴

    人於另案訴訟無調解意願，故上訴人亦改變主意，不願再於

    本件調解等情，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、本院通知函、

    送達證書、調解程序報到單、回報單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

    53至65頁、第73至77頁）。考量本件上訴人既已委任律師為

    代理，且上訴人本人亦可遵期到場，惟上訴人未事先陳明本

    院，僅憑己意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參與調解，致被上訴人及

    本院調解委員於調解室空等，並造成本院調解資源之浪費，

    此為上訴人未盡其依法到場之程序義務，爰依首揭規定裁定

    上訴人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鍰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十六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林俊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呂綺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楊惠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書記官  謝文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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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主      文

上訴人處罰鍰新臺幣貳仟元。

    理      由

一、按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於調解期日到場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3,000元以下之罰鍰，其有代理人到場而本人無正當理由不從前條之命者亦同，為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第409條第1項規定所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，本件排除侵害事件，兩造前於民國113年8月23日同意移付調解後，於同年9月30日上午11時行調解程序，上訴人無正當理由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經電話詢問後表示因被上訴人於另案訴訟無調解意願，故上訴人亦改變主意，不願再於本件調解等情，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、本院通知函、送達證書、調解程序報到單、回報單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至65頁、第73至77頁）。考量本件上訴人既已委任律師為代理，且上訴人本人亦可遵期到場，惟上訴人未事先陳明本院，僅憑己意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場參與調解，致被上訴人及本院調解委員於調解室空等，並造成本院調解資源之浪費，此為上訴人未盡其依法到場之程序義務，爰依首揭規定裁定上訴人處如主文所示之罰鍰。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十六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林俊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呂綺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楊惠如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書記官  謝文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